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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2_8C_E6_B5_A9_E7_c64_644445.htm 19日记者从呼和浩特

市教育局了解到，从2012年开始，为进一步落实好民族教育

的招生政策，根据呼和浩特市教育局《关于民族中小学幼儿

园招生管理办法办公会议纪要》（呼教办字〔2011〕133号）

精神，对加授蒙古语文并参加蒙古语文（乙类）考试的初中

毕业生实施按比例加分录取政策。 据了解，凡是在呼和浩特

市民族学校就读并注册加授蒙古语文的初中毕业生，并参

加2012年全市统一中考的民族考生，如报考普通高中，将执

行蒙古语文（乙类）考试成绩按10%~20%比例折合后计入总

分的新政策，并按考生报考志愿统一录取。呼和浩特市区民

族学校中加授蒙古语文的学校有2所：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

、赛罕区民族中学。 具体按比例折合记分办法：在民族学校

就读并注册的加授蒙古语文的初中毕业生，报考普通高中的

考生其蒙古语文（乙类）考试成绩按10%折合后记入中考总

分，按考生报考志愿统一录取；报考土默特中学的考生其蒙

语文（乙类）成绩折合20%加入中考总分；旗县民族中学加

授蒙语文考生报考当地高中的其蒙语文(乙类)试卷折合20%加

入总分，但不得兼报市区普通高中，只可兼报土默特中学。

2012年中考蒙古语文（乙类）科目考试时间为6月18日下

午15:00~16:30。 呼和浩特市市中考少数民族考生照顾条件为

：1.所有少数民族考生在高中招生中都享受降低10分的录取照

顾条件；2.“民校汉教”（指在市各民族学校任教的汉族教

师）教师子女在高中录取时享受少数民族考生待遇；3.自治



民族考生可累计降分录取，但不得超过15分（不包含烈士子

女和边防军人子女）；其他少数民族考生只享受照顾分值中

最高的一项进行降分录取。 推荐新闻： #0000ff>各地2012年

中考时间汇总 #0000ff>各地2012年中考报名时间汇总 #0000ff>

各地2012年中考体育考试时间汇总 登录百考试题会员中心，

体验全新


